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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9日—2016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9日15:00至2016年5月10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汪东颖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5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9人，代表股份数

为478,032,5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990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数为447,666,11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78.655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0,

366,4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54%。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7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为42,040,3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8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

代理人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1,673,9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511%；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0,366,4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5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标的公司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交易结构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融资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Nine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Ninestar� Lexmark� Company� Limited与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签署<合

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PAG� Asia� Capital� Lexmark�

Holding� Limited签署<联合投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准则差异鉴证报告、估值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易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境外子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收购实施主体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重大

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汪东颖先生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032,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040,284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44%；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渝嘉、陈俊宇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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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

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

将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cachet@cachet.cn

互动电话：010-88433464

（三）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否决、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

年4月2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16年5月

10日下午2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决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5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8,053,

7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1306%；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名，

代表公司股份83,809,6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453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共31名，代表公司股份24,244,0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6772%。

（二）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35人，代表公司股份51,805,165股，占公司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0.678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参加了会议。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董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二）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监事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三）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四）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五）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35,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35,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六）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七）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八）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九）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07,817,9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18%；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十）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07,817,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8%；反对210,

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1%；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569,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49%；

反对21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69%；弃权2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83%。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徐永光先生、张晓崧先生、吴剑女士分

别对其 2015�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6�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汤巍、孟醍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6-037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100号万银国际大厦27层，浙江灵康

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276,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陶灵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

法、有效。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的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张辉先生、何前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吕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军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胡建荣先生、陶小刚先生等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的股份总数26,0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

发4元现金股利（含税），合计派发股利10,400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201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50,100 99.99 25,900 0.0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12,675,100 99.80 25,900 0.20 0 0

2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12,675,100 99.80 25,900 0.20 0 0

3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1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

保事项的议案

12,675,100 99.80 25,900 0.20 0 0

4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2,675,100 99.80 25,900 0.2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莫海洋、庄浩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52� � � �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16-029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982,7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余兵先生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董建忠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3、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媒体记者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743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第六届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暂停所持新嘉南公司股权、银科担保股权挂牌转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982,787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352,743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352,743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52,743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确定第六届独立董事津贴标

准的议案

352,74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王应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02� � � � � �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2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中文名称由原“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变更为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英文名称由原 “HUAWEI� � TECHNOLOGY��

CO.,LTD” 变更为“HUAWEI� � CULTURE� � CO.,LTD” 。上述事项已于2016年4月22日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汕头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公司战略目标是坚定布局于互联网文化产业，打造基于以优质IP运营为载体、以内容创新

为核心，集动漫影视、网络游戏、周边衍生产品等为一体多元互联的综合性互联网文化集团公

司， 为更好地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和战略规划，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变

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6年5月11日，公司中文证券简称由“骅威股

份” 变更为“骅威文化” ，英文证券简称由“GUANGDONG� HUAWEI” 变更为“HUAWEI�

CULTURE”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502” 。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6-03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发行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

董事会授权获授权人士（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组成的获授权

小组决策，获授权人士可以共同或分别签署相关文件，决定一次或多次或多期发行公司债券

（包括境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境外发行的美元、欧元等外币及离岸人民币公司债券、中期票据

计划、外币票据、商业票据等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券）、资产证券化

等债务融资工具（以上品种合称“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

发行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亿元（含人民币2000亿元），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

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限的要求，获授权小组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来

确定各种品种和期限的债务融资工具规模。（详见2015年7月22日公司公告2015-118号）。根

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决定非公开发行2016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2016年5月9日，公司完成2016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本期债券名称为“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为“16广发01” ，债券

代码为“118942”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43亿元，票面利率为3.30%，期限为3年期(1+2)，附第1年

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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